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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40343臺中市西區三民路l段187號
承辦人:李明儒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23號

電話: 04-22230085#115 
傳真: 04-22237416 
電子信箱: arue 1 ee@thb. gov. tw 

受文者: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年6月 10 日
發文字號:演中設字第 1031000934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豈

主話:檢送「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台 19線以西路段新建工程」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公告l份，敬請車予張貼，並轉知當地

居民或團體撥冗參加，請查照。

說明: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十條之一辦理。

正本:立法委員王惠美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林滄敏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鄭汝芬國會

辦公室、立法委員魏明谷國會辨公室 、 立法委員尤美女國會辦公室(以上按選區排

列)、交通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彰化縣政府、彰化縣環境保護局、彰化縣議會

、彰化縣芳苑鄉公所、彰化縣二林鎮公所、彰化縣、埔鹽鄉公所、彰化縣福興鄉公

所、彰化縣大城鄉公所、彰化縣竹塘鄉公所、彰化縣埠頭鄉公所、彰化縣;美湖鎮

公所、彰化縣埔心鄉公所、彰化縣大村鄉公所、彰化縣、秀水鄉公所、彰化縣、鹿港

鎮公所、彰化縣芳苑鄉民代表會、彰化縣二林鎮民代表會、彰化縣埔鹽鄉民代表

會、彰化縣、福興鄉民代表會、彰化縣芳苑鄉永興村辦公處、彰化縣芳苑鄉五俊村

辦公處、彰化縣、芳苑鄉文津村辦公處、彰化縣芳苑鄉草湖村辦公處、彰化縣二林

鎮趙甲里辦公處、彰化縣二林鎮頂厝里辨公處、彰化縣二林鎮永興里辨公處、彰

化縣、二林鎮梅芳里辦公處、彰化縣、二林鎮西庄里辨公處 、彰化縣埔鹽鄉太平村辦
公處、彰化縣埔鹽鄉新水村辨公處、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辦公處、彰化縣埔鹽鄉

好修村辨公處、彰化縣埔鹽鄉瓦搖村辦公處、彰化縣、埔鹽鄉大有村辨公處、彰化
縣埔鹽鄉廓子村辦公處、彰化縣福興鄉外中村辦公處、彰化縣福興鄉萬豐村辦公

處

副本:交通部公路總局、本處工程課、本處用地課、本處設計謀、本處第六工務段、台

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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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總收文號：1030015591
收文日期：103/06/11
附　　件：隨表單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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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埔鹽） 

  

  

第二場次（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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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  間：103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 分 

二、地  點：彰化縣埔鹽鄉公所老人文康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彰水路一段 340 巷 32 號） 

三、主持人：江副處長金璋 

四、簡報內容：略 

五、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六、出席單位與人員意見： 

（依發言順序排列） 

(一一一一)西濱中工處補充說明西濱中工處補充說明西濱中工處補充說明西濱中工處補充說明 

1. 今天的會議是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的規定召開說明會，最主要的

目的是來向各位鄉親報告目前的漢寶草屯線在台 19 線以西路段的規劃

成果。 

2. 除了要跟各位鄉親報告本案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評估項目外，最重要

的是要聽各位鄉親的意見，大家的發言意見會逐一記錄下來，並公布

於環保署網站以及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中。 

3. 為了詳實記錄發言內容，請各位鄉親發言時能報個大名以利記錄，這

部分請鄉親配合，另外在現場來不及發言的，可在會後 15 日內向工程

處反應。 

(二二二二)大有村大有村大有村大有村李李李李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1. 路線行經之地號以及涉及之關係人應先跟我們說明，以利我們瞭解路

線怎麼通過。 

(三三三三)埔鹽鄉陳先生埔鹽鄉陳先生埔鹽鄉陳先生埔鹽鄉陳先生 

1. 從規劃到開始動工大約需時多久，以利我們後續準備。 

2. 如同前位先生所述，計畫路線用地範圍應先告知。 

(四四四四)新水村新水村新水村新水村居民居民居民居民 

1. 原本路線由新水村西側通過，現今為何改由東側通過，是否會由我的

農田經過。 

(五五五五)新水村王志民新水村王志民新水村王志民新水村王志民村長村長村長村長 

1. 路線從新水村中央剖過，對新水村影響最大，尤其是路線通過後，農

田會被割成三角六針，無法耕作。 

2. 路線通過位置要讓村民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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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水村民的意見是路線能不做就儘量不要做，路線通過後農田會被分

割好幾塊沒辦法施作，到時候那些田要怎麼辦。 

(六六六六)西湖村陳先生西湖村陳先生西湖村陳先生西湖村陳先生 

1. 今天主要來瞭解路線如何通過埔鹽這段，但簡報上的路線圖太小也沒

書面資料，沒辦法瞭解路線對埔鹽的影響，無法提出意見，建議提供

圖資給我們。 

2. 這條路對埔鹽什麼效果，若是要讓整體交通便利，應說服我們為何要

做這條路，採用何種結構，路線與橫交路口如何維持安全等。 

(七七七七)好修村施永欽好修村施永欽好修村施永欽好修村施永欽村長村長村長村長 

1. 埔鹽鄉是糯米的故鄉，是以農為業地方，土地就是他們的財產，路線

由這裡通過雖會破壞埔鹽鄉的地理，但這是公共設施。 

2. 好修村先前在颱風時已有淹水記錄，計畫高架做了後對排水功能是否

影響，進而影響村內的生命安全，村民已有疑慮。另計畫道路施工進

出將利用員林大排、員鹿路等，亦可能影響沿線住宅之生活安靜品質

及環境污染。 

3. 在埔鹽鄉我們也開過多次會議，我的心聲是不希望蓋這條路，或看能

不能從別的地方去，例如經由溪湖到高速公路。這條路由這裡通過，

對埔鹽鄉其實沒什麼好處，對農民的犧牲很大，我們埔鹽鄉居民的心

聲就是反對做這條路線。 

 (八八八八)好修村黃女士好修村黃女士好修村黃女士好修村黃女士 

1. 計畫路線興建之目的若是為了中科園區，可改採替代方案，由舊濁水

溪（東螺溪）埤頭收費站地磅站旁闢雙向道，可以比照員林大排當年

沒有拆屋、挖地的方式辦理。 

2. 反對道路由好修村的學校旁邊經過。 

3. 開路是可以帶動繁榮，但這段路真的是沒有必要，只會危害百姓，請

開發單位多加考量。 

(九九九九)西湖村陳勝國村長西湖村陳勝國村長西湖村陳勝國村長西湖村陳勝國村長 

1. 如同前位女士所講，路線規劃為何不從舊濁水溪經彰水路再接中科已

拓寬之 40 米道路，該路段到高速公路僅有幾公里。 

2. 埔鹽到萬興一帶是糯米的產地，道路徵收後將造成至少 20 平方公里的

良田損失，故興建這段道路只有損失而沒有收益，建議比照員林大排

方式，改以整治舊濁水溪方式興建，避免破壞良田。 

3. 希望開會的時候要有書面資料，包括評估方式、評估數據以及路線定

線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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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埔鹽鄉黃素錦埔鹽鄉黃素錦埔鹽鄉黃素錦埔鹽鄉黃素錦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1. 下次若要再開說明會，請提供路線通過之地號等資料，不要再造成鄉

親們的困擾。 

2. 建議路線規劃作好評估，不要為了別人的利益來犧牲埔鹽鄉，我們極

力的反對。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新水村新水村新水村新水村黃先生黃先生黃先生黃先生 

1. 路線資訊不夠明確，不知會通過誰的土地。 

2. 義和重劃區為全國最舒適的農地，路線從中間穿越，將切割成三角田

地，對埔鹽鄉沒有好處。 

3. 埤頭處已開闢 40 米道路給中科園區使用，另外西側也有台 61 線濱海

快速公路，這條路沒有開闢的必要。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好修村施永欽村長好修村施永欽村長好修村施永欽村長好修村施永欽村長（（（（第二次發言第二次發言第二次發言第二次發言）））） 

1. 15 年前路線原本要從好修村跟大有村中間的良田經過，那時路線規劃

就跟地方的心聲差很多，但後來路線改由員林大排兩側道路，路線做

起來以後，交通也很便利，對地方也比較好。 

2. 舊濁水溪是個很好的替代方案，不要做這條路讓地方造成民怨或是什

麼意外。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溪湖鎮溪湖鎮溪湖鎮溪湖鎮曹先生曹先生曹先生曹先生 

1. 義和重劃區農地最舒適，若道路從中經過，所有農地就變成三角的，

若計畫非做不可，建議路線改由舊濁水溪過去，這樣很近很舒適又省

成本。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 好修村黃女士好修村黃女士好修村黃女士好修村黃女士（（（（第二次發言第二次發言第二次發言第二次發言）））） 

1. 這條路是沒必要開，非做不可，可從東螺溪那邊。如果要做的話埔鹽

鄉民抵死反抗，我們這邊不讓你們過去，要保持原狀。 

(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新水村施新水村施新水村施新水村施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1. 埔鹽鄉已經完成全部的農地重劃，每塊地都四四方方很好耕作，若 40
米計畫道路經過，所有農地會被切割成三角的，這會損失很多土地，

你們再評估這條是否有必要做，是否有替代方案。 

2. 路線通過之農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依據農業發展條例，政府

應予保護，不應隨便毀掉。若依現在的路線規劃會造成埔鹽鄉三分之

一的農地損失，建議再詳細評估看看。 

3. 路線替代方案為國道 1 號經舊濁水溪（東螺溪）通道福興，再接台 61
線，可以參考員林大排共構方式辦理，既不用徵收土地又可整治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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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不會將完整四方農地剖得破碎不堪。排水共構這個替代方案你們

一定要考慮，不是這條路非做不可。 

(十十十十六六六六)歐歐歐歐陽陽陽陽蓁珠蓁珠蓁珠蓁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 

1. 在座民眾反對的意見較多，建議就民眾所提替代方案帶回去研究，路

線從東螺溪或員林大排再予規劃。 

(十十十十七七七七)好修村黃女好修村黃女好修村黃女好修村黃女士士士士 

1. 我希望你們不要再開了，開這個會只是按照程序在走而已根本沒有用，

不要讓我們每天活得這麼驚慌。 

 

七、西濱中工處回應說明： 

(一) 東西向快速公路興建之目的主要是串連國道 3 號、國道 1 號到台 61 線。

當初興建時因地方各界對下漢寶至台 19 線間之意見無法整合而暫緩興

建。公路總局後委託彰化縣政府辦理台 19 線以西路段之可行性評估，經

過約 3 年左右與地方溝通研究後，目前大家都可接受的就是這條路線。 

(二) 本次會議中無法提供完整圖資係因為相關設計尚未發包，需待未來設計

階段將路權範圍確定下來後才會明確知道路線通過範圍，以及取得方式

等，因這部份尚未確定，故現階段無法提供資料。 

(三) 計畫路線規劃時大概有幾個原則：（1）儘量避開埔鹽都市計畫區；（2）
儘量避免徵收民房；（3）快速公路設計設計速率是 100 公里，為符合安

全設計規定，局部地區無法完全迴避，但目前規劃路線都用最新航照圖

套繪，原則上會儘量避免拆遷，以及減少產生畸零地。 

(四) 包括本處之前於今年 6 月 3 日辦理之路線規劃說明會、今天依據環境影

響評估法規定之說明會，都是來聽大家的意見，日後若設計到一個階段

也會向鄉親報告，包括大家關心的路線經過範圍、用地範圍、用地取得

方式等。 

(五) 以目前計畫辦理進度，這條路線要做還要一段漫長的時間，現階段環評

未做完，環評審查通過後，還要撰寫建設計畫以爭取經費，這個報告出

來，還要做設計及施工，所以實際施工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六) 如果還有其他意見於 15 日內，可向工程處提出意見。 

 

八、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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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  間：103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 分 

二、地  點：彰化縣二林鎮立圖書館 

（彰化縣斗苑路四段 626 號） 

三、主持人：江副處長金璋 

四、簡報內容：略 

五、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六、出席單位與人員意見： 

（依發言順序排列） 

(一一一一)西濱中工處補充說明西濱中工處補充說明西濱中工處補充說明西濱中工處補充說明 

1. 本處之前於今年 5 月 12 日，也是在這裡辦理路線規劃說明會，當時各

位鄉親最主要的意見就是趕快作，趕快去爭取經費。 

2. 目前規劃縣道 148 線以北路段以高架橋興建，148 線以南路段先興建平

面路堤。計畫路權 40 米範圍會先徵收起來，中央保留 16 米寬，俟未

來交通量成長，地方經濟發展後再施作高架橋。 

3. 今天的說明會是依據環境影響評估的規定，再跟各位鄉親作一個說明，

等一下會來聽取大家的意見，大家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出，我們會做

成記錄。 

 (二二二二)二林鎮陳界灯代表二林鎮陳界灯代表二林鎮陳界灯代表二林鎮陳界灯代表 

1. 希望你們趕快作就是了。 

 

七、西濱中工程處回應說明： 

(一) 本處目前已加速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環境影響說明書完成後將連同

現階段之綜合規劃成果報告提送交通部審查，報告經審查通過後，將儘

速撰寫建設計畫送行政院爭取建設經費。 

(二) 計畫道路之興建仍有一些努力空間，包含經費爭取等，當然最主要的就

是地方的支持，地方如果都能支持，我們就能趕快來動作，來爭取經費。

這條路線從中科二林園區跟二林機密機械園區中間通過，對於帶動彰化

西南地區之發展有相當的助益。 

(三) 若有其他意見，可以在說明會後 15 日內，以書面通知本處。 

七、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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